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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有機農業研究中心溫室示範場域興建工程』
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 

企劃書徵求文件 
壹、項目名稱：110 年『有機農業研究中心溫室示範場域興建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 

貳、施作地點：有機農業研究中心 

                          （地址：花蓮縣壽豐鄉平和村豐路三段 1411 巷） 

參、興建工程預算金額：新台幣 460 萬元整 

                            (本項經費包括工程建造費用、地上物拆除及清運費、設備費、

規費、物價指數調整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利費用、法律

費用、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費、承包商辦理工程之各項利潤、利

息、保險費及水電相關費用，本場得視情況調整興建工程內容

及經費額度) 

肆、規劃設計內容需求說明： 

一、主體結構 

（一） 規劃設置單斜背型式強固型力霸塑膠溫室，溫室興建基地面積為

604.8 平方公尺(28  m  x  21.6  m)，唯可依實際功能需求調整面積大

小。 

（二） 溫室採用力霸鋼骨結構，三連棟，屋頂採單斜背式設計，簷高(水槽

至地面高度)：4 公尺，脊高：5.6 公尺。 

（三） 主立柱結構：熱浸鍍鋅 H 型鋼(200  mm  x  100  mm)至少 4 公尺 1 立

柱。 

（四） 披覆資材：溫室全區須以尼龍紗網隔離，防蟲網採 0.25  mm 網。溫

室四周披覆 PO 農膜捲揚並須配合電動式上下雙層捲揚設備。 

（五） 內隔間：三連棟之須以雙層 PO 農膜分隔為三間 

（六） 內遮陰網設計：溫室內須設置電動內遮陰網 

（七） 溫室上緣須有洩水溝設計，避免屋頂積水。 

二、捲揚結構：於溫室四面側邊設計雙層 PO 農膜捲揚，天窗需設置 PO 農

膜捲揚，捲揚馬達需可手動及自動控制切換，並設置防飄桿。 

三、溫室四周須有水溝設計並與鄰近既有水溝相連，以利溫室排水；溫室基

地採混凝土地坪，需設計洩水坡度及防裂伸縮縫等。 

四、規劃設置水電資訊管路及供排水系統，溫室外圍需設計排水溝。 

五、規劃設置盤床系統，配置各植床之供排水及自動化養液管理系統，並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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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人員操作便利之走道。 

六、設計灌溉或噴藥設備區，需有足夠之自走式灑水設備、貯水桶、養液系

統、藥桶、噴霧降溫及相關控制設備。 

七、溫室內設置內循環風扇、變頻排風扇、微霧噴霧系統、滴噴灌系統、噴

藥系統等，實際設備數量或需求可依興建經費及需求增減。 

八、智慧化模組： 

（一）環境感測器： 

各項感測器精度需求不得大於規定值 

1. 室外設置簡易氣象站，風向(0~360°；±5%)、風速(0~89 m s-1；

±5%)、光合作用有效光輻射(0~3000 μmol m-2 s-1；±5%)、雨滴

感測、大氣溫度 (-10°C~50°C； ±0.5℃)、大氣濕度 (1~100% 

RH；±5% RH)等，最少需設置 1 組。 

2. 室 內 設 置 ， 大 氣 溫 度 (-10°C~50°C ； ±0.5℃) 、 大 氣 濕 度

（0~100% RH；±5%）、光合作用有效光輻射(0~3000 μmol m-2 s-

1；±5%)等，至少需設置 3 組。 

（二）智能溫室電控系統需求說明： 

1. 整合感測資料之雲端資料庫，以網頁或 APP 遠端自動化（可切

換手動）操控捲揚、遮陰、排風、灌溉、噴藥及微霧噴霧等，

每連棟均可獨立控制，且須協助後續溫室感測器後續擴充整合

業務。 

2. 各溫室所連接之受控「系統設備」，依其用途及運轉控制連鎖，

應設計適當的操作或控制邏輯，以建立符合監控機能與現場之

管理動線及操作模式。 

3. 控制動作，廠商必須與使用單位先行溝通，針對試驗需求所提

出之功能需求，控制策略也必須完全符合，系統必須配合本場

研究人員後續修改。 

4. 控制系統連結運轉後，進行監控系統連線，監控主機安裝於溫

室區之中控室，監控線路配置須防干擾，連線距離超過通訊介

面設備負載時，承包商須依設備，適當的加裝通訊中繼器以確

保通訊品質良好。 

5. 運轉機能中，皆須依運轉邏輯，設計過載或逾時保護，防止

「系統設備」狀態檢出器故障或異常時，過度的不正常運轉。

所有開啟、關閉機能之「系統設備」，其控制回路都須以閉回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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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組裝，避免『過行程』運轉或損壞。 

6. 現場設備之電路安裝或機構組裝，皆須合乎日後維修時之關、

斷或旁路機能。所有受控「系統設備」都須具備『手動控制』

切離或離線時，以手動可以進行啟動、開啟或停止、關閉之機

能。 

7. 電控箱當機狀態發生時，為避免「系統設備」無法運作，系統

及電路的設計上，必須考慮在控制介面故障的狀態下，「系統設

備」仍然可以維持最後設定狀態或切換到手動模式，繼續運

轉。 

九、機電工程及供排水需求，於地面工程施作前預先埋設管道於地面下，地

上部管道亦需設計適當管道，集中整理及美化，各管線依工程管理原則

標示管路輸送方向及用途。 

十、溫室出入口為雙重門設計，兩門之間的空間設計工作管理儲藏室，具有

照明、插座、水龍頭及洗手槽。 

十一、為減少雷擊造成的財務與設備損失及漏電造成傷害事件，需設計有防

漏電及雷擊之裝置。 

十二、施工基地附近之供電源及供水能力需評估是否足供新建溫室需求量，

將原有系統整合至新建溫室中，並符合用電安全。 

十三、溫室支柱基礎、溫室基柱鋼板及其他本工程使用鋼材及螺絲，皆需強

化符合花蓮縣內可抵抗地震颱風之強度。 

十四、溫室分棟須規劃設計工作區及一般栽培區，並須考量植床及人員移動

之方便性。 

【請欲參加之廠商自行到場實地勘查瞭解實況，本案之規劃設計應符合

現行建築、安全相關法規規範作業。以上委託規劃設計之工程需求項目

僅供參考，投標廠商應斟酌本工程預算額度，提出自行設計構想及價格

分析，並依業主(花蓮區農業改良場)之實際需求增、減工程項目，並依契

約規定時限完成規劃、設計及監造工作。工程項目涉及文稿、影像、電

腦軟體等詳細內容時，應由設計承包商進行大綱規劃後，於工程招標文

件圖說內敘明，並編列經費，交由本興建工程之承包商製作及裝設。】 

伍、服務範圍： 

一、花蓮區農業改良場有機農業研究中心溫室規劃、設計及監造。 

二、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之申辦取得。 

三、建築執照之取得：包含申請建築執照及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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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工作內容： 

一、規劃設計：需親赴本場溫室興建基地進行現場勘查與量測等工作。 

(一) 廠商應於決標日起 7 日內，先與本場開會討論規劃設計內容，依本場

之需求決定相關內容後，於本場通知日起 10 日內完成初步草圖、30

日內完成契約書第二條履約標的第二項第一款規劃設計文件送本場審

查，並視本場需要進行簡報。 

(二) 本場審查如認為有修改必要時，廠商應於本場規定期限內完成修正。

廠商改正次數逾 2 次者，自機關第 3 次書面通知改善日起至修正文件

審查核可日止（不含審查時間），得按日計算懲罰性逾期違約金（依

契約書第十三條規定辦理）。 

(三) 機關得要求廠商說明工程設計規劃之內容及效益。 

(四) 圖說及施工預算書，經機關審查如認為有修改之必要時，廠商應依照

機關之意見及要求於期限內完成修正。 

(五) 廠商編製施工預算書時，包括預算詳細表、單價分析表、工程數量、

材料計算表、施工說明及規範(並須配合本場劃分第一期工程及第二

期工程進行)。 

(六) 相關圖說及其附加說明應由依法執業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二、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之取得：應於本場核定初步草圖起  7 日內送

農業單位申請容許使用，並須善盡申請容許使用之監督及催促責任。 

三、建築執照之取得：應於本場核定預算書圖日起  7 日內送建管單位申請

建築執照，並須善盡申請建築執照之監督及催促責任。 

四、監造部分 

(一) 應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之規

定，提報監造計畫。監造計畫之內容，包括監造範圍、監造組織、品

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材料設備抽驗程序及

標準、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工程進度管制表、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等，其他經本場指定之內容送本場審核。上述未明訂審查期限之項

目，應於本場通知期限內完成。 

(二) 施工期間，應依工程性質指派經本場同意之富經驗監工人員至少一

名，駐工地辦理監造工作，並依據監造計畫、工程狀況及本場要求，

於施工期間確實到場負責監督工程承包廠商依據工程合約及設計圖說

施工，及所用供料設備，隨時注意本工程之進度與品質，隨時檢查施

工安全及環保事宜，並應接受本場之督導，且須參加臨時工程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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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監工人員基本資料需送本場備查，如有異動應先報請本場同意，

未經本場同意不得調離工地。所指派本工程之人員，如本場認為不適

任時，有權要求撤換，應於 7 日內照辦，逾期按不能履行契約責任有

關規定辦理。協助召開施工期間工作團隊之相關會議，並負責製作相

關會議資料及紀錄。 

(三) 督促施工廠商如期開工及提報工程施工進度表。 

(四) 負責審核本工程施工廠商所提之開工報告、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

定進度、施工圖及其他送審案件，並監督施工廠商據以執行。 

(五) 施工廠商放樣、施工基準測量及各項測量之校驗。 

(六) 應依監造計畫對施工廠商提出之材料樣品、出廠證明、檢驗文件、試

驗報告等之內容、規格及有效日期、功能、品質等予以審核並進行現

場之核對、檢驗或取樣送驗，以確保材料、設備均符合工程採購契約

規定。抽驗之結果同意填具品質抽驗紀錄表，發現缺失時，應即書面

通知施工廠商限期改善，並確認其改善成果，填具工程缺失矯正追蹤

查核表。 

(七) 各項品管文件、紀錄妥予保存，建檔備查。 

(八) 本工程履約期間，依甲方規定之表單文件，建立相關履約資料及履約

估驗計價之查核。 

(九) 指導施工廠商施工方法、檢查施工安全衛生及工程品質查核承包商提

報之「施工日報表」，按日填寫監工日報表並於每月提送本場核定。 

(十) 依本場要求召開施工檢討會議，向本場提出工程進度報告及有關說明

並協調有關施工事項。 

(十一) 協助施工廠商辦理工程簡報資料，負責監督承包廠商拍攝施工前、

中、後及施工完成（含隱蔽部份及特殊構造）之紀錄照片及其他合約

規範應拍攝之照片或影帶，以上均含電子檔。 

(十二) 工程竣工驗收前，應提供監造施工過程檢、試驗記錄等監造報告，

移交接管單位。 

(十三) 辦理工程竣工結算及確認竣工日期。 

(十四) 依相關法令規定訂定驗收標準，送本場備查，並協助本場辦理驗收

事宜，並應配合辦理必要之簽證手續。 

(十五) 負責製作決算書，並督導審核施工廠商繪製竣工圖及結算等相關文

件。 

(十六) 辦理必要之工程變更設計之建議 (含設計圖說、預算書等文件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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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備，及處理工程契約變更之作業。 

(十七) 督導施工廠商遵守勞基法、勞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法等有關法令規

定，辦理勞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工作之，並負整個工作場所安全

衛生管理督導責任。 

(十八) 有關履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十九) 協辦履約爭議之處理。 

(二十) 其他本工程有關事項及相關法令規定監造人應辦理事項。 

五、其他應配合辦理事項： 

（一） 協助工程招標事項 

1. 招標文件編製。 

2. 協辦各項招標作業，包括參與標前會議。 

3. 招標發包方式之建議。 

4. 協辦招標文件之釋疑、變更或補充。 

5. 協辦開標、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6. 協辦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理。 

（二） 協辦招標、列席開標、協訂工程契約手續及製作其他招標相關之事

宜。 

（三） 有關本工程之簡報、協調會、說明會及其他相關會議，應派員列席

說明並提供圖說資料，解釋說明工程上一切糾紛及疑難問題。 

（四） 施工服務及技術諮詢： 

1. 工程開工前召開說明會，向施工廠商說明設計理念、設計圖

說、施工規範及宣達品質要求。 

2. 施工期間中依工作需要，應由設計建築師及專業技師，或指派

專業技術工程師，擔任施工顧問及技術諮詢服務。 

3. 施工期間對任何可能影響工程進度及工程品質之情況，應隨時

主動向本場提出改善建議。 

4. 負責審查本施工廠商所提出之施工計畫、施工製造圖說、方

法、機具、進度、設備材料送審型錄及施工安全結構計算書等

本場認為需要之一切相關文件是否符合原設計宗旨。 

5. 解釋、說明工程上一切糾紛及疑問，依工程合約解釋圖說及施

工規範，協調處理施工中之糾紛。 

（五） 工程辦理期間，本場認為有變更或修改設計之必要時，應按本場通

知之期限辦理完成變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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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工程涉及契約變更或追加契約以外新增工作項目時，廠商應遵循本

場之相關規定及程序辦理。 

（七） 審查施工廠商所提工程重大意外事故緊急應變計畫，負責彙整評估

及提供審查意見，報經甲方核可後督導施工廠商依計畫執行。 

（八） 本工程如有涉及之訴訟、國賠、履約及驗收爭議、民眾陳情、損鄰

案件及相關事宜，廠商應提供評估、分析及處理建議供本場參考。 

（九） 本工程遇有施工造成之意外事故、災害搶救、糾紛等事件，廠商應

即督導施工廠商進行搶救或調解，並應即時通知本場。應於事件發

生次日起三日內完成檢討報告，提送本場核備。 

（十） 工程監造與驗收及其他如建築法、建築師法、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監造人、設計人所應付之義務與責任。 

（十一） 其他由本場交辦與本工程監造有關事項。 

柒、履約期限： 

一、規劃、設計：本項作業應於本場通知日起 30個日曆天內完成，預算書

圖應印製一式 4 份（含電子檔乙份），並由建築師簽證。 

二、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之取得： 

應於本場核定初步草圖起7日內送農業單位申請容許使用，並須善盡申

請容許使用之監督及催促責任。 

三、建築執照之取得： 

應於本場核定預算書圖日起7日內送建管單位申請建築執照，並須善盡

申請建築執照之監督及催促責任。 

四、監造：自工程決標日起至起至竣工驗收合格，決算完成及結案為止。 

捌、規劃設計監造費用： 

一、本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採總包價法。 

二、建造費用，指經機關核定之工程採購底價金額或評審委員會建議金額。

但不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理費、物價指數調整

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利費用、法律費用、工程管理費、承包商辦

理工程之各項利息、保險費及其他除外費用。指經機關核定之工程採購

底價金額或評審委員會建議金額。 

三、各階段分配比率：規劃占 10%（含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辦取得），設計

占 45%（含建造申辦取得），監造占 45%。 

玖、企劃書製作規定： 

一、企劃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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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採購案名稱：明列本採購案之正式名稱。   

(二) 採購案範圍：說明本案所涵蓋之範圍。 

(三) 背景環境資料之認知及可能遭遇之問題。 

(四) 溫室設計構想。 

(五) 整體工作進度安排及工程經費之估算。 

(六) 本案人力配置及其他事項。 

(七) 監造及品質保證計畫。 

(八) 預計辦理時程：廠商說明對於本採購案之各工作事項時程安排，需檢

附相關時程表(甘特圖)。 

(九) 服務費報價：標價合理，無浪費公帑情形，並承諾可縮短履約期限且

實際可行者，本採購案評審委員得予該項目相對較高分數，本場將依

得標廠商於企劃書承諾縮短之履約期限為本採購案之履約期限。 

(十) 附錄 

1.廠商簡介：廠商組織狀況。 

2.本採購案承包工作小組成員簡介：包含姓名、學經歷等。 

3.與本採購案相關之實績，附溫室設計實績證明（合約書影本）。 

二、裝訂方式： 

（一）企劃書以 A4 尺寸紙張製作，直式橫書裝釘成冊，圖形表格得以

A3 紙張繪製，但仍須折成 A4 大小裝釘。 

（二）企劃書應編目錄，頁次需明確並加封面裝訂成冊，內容不含封

面、目錄及附件不得超過 50 頁。 

（三）企劃書請印製一式 10 份（含 pdf 電子檔，需燒錄於光碟 1 份），份

數不足而影響評審結果，廠商自行負責。 

三、投標廠商不依本機關之規定及需求製作企劃書時，評審委員亦得視其情

形，給予相對較低之分數。 

四、投標廠商於企劃書所提及之計畫主持人，以就職於投標廠商者為限。 

五、投標廠商於企劃書中引用相關書籍資料，應加註引用書籍名稱。若投標

廠商於企劃書中引用相關書籍資料而未予以登載，且企劃書內容與其他

廠商有雷同之處，評審委員得視抄襲之情形，予以相對較低之分數，或

直接將其列入不入選廠商中。 

六、廠商應熟悉採購法、建築法、營造業法之作業程序及相關規定。 

七、廠商對本專案若有其他具建設性且適當之建議，得於企劃書中加以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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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案所完成之各相關文件，著作權歸本場所有。 

九、應徵廠商之投標文件或承包廠商之服務成果，如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及第三人合法權益時，由廠商自負一切法律責任。 

十、廠商撰寫及提送企劃書等一切費用由廠商自行負擔。 

拾、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規劃設計服務費部分： 

本案得標廠商依本徵求文件第柒條履約期限內完成第陸條第一項規劃

設計、第二項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取得及第三項建築執照取得之

工作事項，並提出所規定之各項書圖與協辦機關工程招標及完成工程

發包訂約後，機關應依本案得標廠商之申請給付服務費 55%。 

二、監造服務費部分： 

乙方協助甲方辦理發包招標、監造本案及於本案工程竣工經驗收合格

結算後(如須申請使用執照等相關事項，俟協助工程承包商取得執照

後，始得申請支付服務費用)，且無待解決事項，廠商得申請支付服務

費用，為契約價金總額 45%。 

三、變更契約後應依新給付總價調整後期應給付金額，如有溢付情形時於下

一期請款時扣抵。 


